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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灰色部分为不可填写内容，该部分内容是由教师所在学校填写后自动获取的。
如发现信息内容与实际不符，则联系所在学校管理员进行基本信息修改。



请申报教师注意匿名的问题，请勿在题目、本人承担部分、成果正文中，
出现本区、本校、本人姓名等指向个人信息的内容。

《非独立完成表》无须匿名。



若成果为正式出版的专著、教材、论文，
请按照规定格式填写CIP核字号：10位，前4位为年份，后6位为编号。

标准格式及填写示例已在平台相应处更新。



证明材料仅支持单个文件上传，如有多个文件，请整合成一个Word或PDF。
请申报教师认真阅读页面最下方的“说明”，并按照要求进行上传。



在教科研成果信息栏上传的两张《情况表》须匿名。



所有的成果均需填写排序/排名，即个人排名/成果参与完成人员数。

例如，申报教师在课题参与6人中排序第2，即“2/6”。

如申报教师的成果是独立完成，即“1/1” 。



等待60分钟后系统自动解冻，用户输入正确的密码，可再次登录。
或直接联系上级管理人员进行重置密码操作。



学校管理员请在系统管理后台为申报教师选择正确的教科研成果鉴定项目
若未选择，则申报教师界面显示无权限，无法进入填报页面。



如该申报教师自愿退出今年的评审项目，请学校管理员勿直接删除其账号，
只需在对应项目下拉菜单中，选中最上方的空白条目，即可。



（1）如申报教师需查询2019年-2020年教科研成果鉴定结论，
可通过校级管理员或区级管理员查询。

进入教科研鉴定报表管理，点击详细列表导出表格即可。

校级管理员界面

区级管理员界面



（2）如申报教师需查询2019年-2020年教科研成果鉴定结论，也通过首页中的
往年鉴定结果打印按钮，直接打印鉴定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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